关于开展宣传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

根据《中共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委员会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湘财院党发﹝2016﹞28号）、《中共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办法》（湘财院党发〔2017〕29号）精神和省委第八巡视组《<关于巡视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党委的反馈意见>的通知》（湘巡办〔2018〕119号）精神，我校进一步加强宣传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现组织开展有关培训工作。

一、培训目的

通过培训，全面提升我校宣传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使他们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以引领社会舆论导向、服务全校师生、稳定学校发展大局为目标，全面开展意识形态教育。

二、培训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中共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委员会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湘财院党发﹝2016﹞28号)

《中共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办法》（湘财院党发（2017）29号）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
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师德师风建设;

学习学校课堂、教学等相关规定。

三、培训安排

（一）培训时间

9月28日前完成。

（二）培训对象

根据学校宣传工作开展实际，分类别分层次开展培训。

1.各职能部门、二级学院的教师通讯员，大学生记者团、新媒体工作室、广播站的通讯员由党委宣传统战部负责组织实施培训工作。

2.校学生会以及各二级学院学生宣传队伍由校团委、各二级学院负责组织实施培训工作。
（三）培训形式

党委宣传统战部、校团委、各二级学院通过讲座、授课或运用互联网技术与信息化手段（QQ群、微信群等）通过网络开展集中培训，并要求每位学员提交100-200字学习心得（只需电子版，请在文档内写上部门及姓名）。所有参训人员学习心得由培训部门负责统一收集于9月28日前发送至电子邮箱16814617@qq.com.

党委宣传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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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宣传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教育培训学习资料》
